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（华苑）

“三资”企业统计月报表填报说明

1、 填报范围

已领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，并在新技术产业园区注册登记的全部“三资”企业。

2、 报表起止时间

“三资”企业统计报表的起止时间是从企业批准设立或批准协议、合同开始，至企业终止协议或合同执行完毕为止。

3、 质量要求

企业上报的报表经审核无误后，加盖企业公章报送统计局。为严把数据质量关，企业如需对已上报数据进行调整或修正，必须写出书面说明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，统计局归档备查。

4、 上报时间、渠道

1、 上报时间：

为月后10日前。遇节假日不顺延，不再另行通知。若在规定时间内报表有困难，请提前与统计局联系。

2、 上报渠道：

（1） 网上传输：E-mail  zhlj@thip.gov.cn
（2） 发送传真：83715779

（3） 报送软盘地址：华苑产业区梅苑路6号海泰大厦1016室

（4） 报送手汇表地址：华苑产业区梅苑路6号海泰大厦1016室

5、 注意事项

1、 本报表部门内顺序码部分，企业仍延用原码不变。新增企业到统计局领取顺序码。

2、 本表基本情况部分，由企业年初一次性填报，不能有空项。新增企业为报表首月填报。企业在报表过程中，如企业发生增资、撤资、变更营业执照、注销、清算、迁址、电话变更、更换填表人等情况，应及时在变更之月起，重新填报相关情况，并通知统计局，以便及时调整企业基本情况库。

3、 本表数据一律以千元、千美元为计量单位，一律不留小数。千元以后四舍五入。涉及以美元计价的金额，以企业确定的记账汇率折算。

4、 本报表每月一式两份。上报一份，企业留底一份备查。（发送传真报表的企业，要注明单位名称）。

联系电话：83715780

传真电话：83715779

联系人：  周丽金

